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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实务
 前 言

《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必读》出版以来，受到广泛欢迎，结束了一直以来

这一领域没有指导书籍，工作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的局面。各地纷纷购买

书本，组织培训，系统学习。编者也因此奔走全国，上课讲授，为电力设

施保护做了些有益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力设施保护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

《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必读》凸显滞后，不能有效指导工作，编者在大量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殚精竭虑，撰写完成了本书。

撰写过程是徘徊、彷徨的，常常一个问题思索不得，焦虑、烦躁，甚

至产生放弃念头。是全国各地同行频繁的询问，中国电力出版社的编辑手

写长篇信笺的敦促，中国电力联合会科技中心同志的 “恩威并施”，每次授

课后同仁的咨询请教及迫切心情，使我一次次从放弃回到了 “战斗”的状

态，觉得完成本书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怎样，我都要做下去，正是

这样一种信念促成了本书的问世。

电力设施保护是电力、保卫、法律、行政、管理的综合工作，表面上

繁杂，似乎无序，其实内含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长期以来，因其繁杂，少

人钻研，甚至不屑钻研；因其繁杂，有人想钻，却不知从何入手。导致这

样一个基础工作长期处于 “游荡”状态。企业认为电力设施保护是社会问

题，自己无力解决；政府认为是阶段性、一时性问题，没有从长效机制上

去思考。从电力设施保护自身来看，这是个不断投入、看不到收益、看不

到效益、容易被忽略的工作。有鉴于此，当前电力设施保护工作没有摆到

应有位置。工作远远适应不了形势的要求，电力事业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

受到很大影响。

本书理顺思路、突出重点、注重实际操作，从电力设施基本概念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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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刑法、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为主线，

侧重工作实际的操作，按照改革发展的思路，突出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系统论述了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做好电力

设施保护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本书共四篇17章，集知识性、实用性、系统性于一体，可以作为电力

设施保护工作干部培训教材和电力行政执法人员、广大公安干警、输电线

路维护工人以及农村电工从事相关工作的必备书籍。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和湖北省电力公司的大

力支持，中国电力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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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实务

第一章
电 力 设 施

第一节 电力设施的本体概念和法律概念

电力设施是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对象，电力设施的范围是保护工作的中

心，正确理解电力设施的概念，是认识电力设施范围的前提，也是做好电力设

施保护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电力设施的本体概念

1. 《辞海》中几个词的解释

所谓本体概念就是表示物质本身的概念。解释 “电力设施”，关键是解释

“设施”，“设施”清楚了，“电力设施”就迎刃而解了。

（1）设施。根据 《辞海》解释，“设施”一词有两种意思：①布置安排；

②措施、设备。前者表示动作行为，等同于 “措施”，用 “设施”表示 “措施”

已为今天所不认同，后者解释为 “设备”。

（2）设备。《辞海》解释 “设备”为：“生产或生活上所需要的各种器械、

用品”。

（3）“器械”。有专门用途或构造较精密的器具。至此，我们解释 “设施”

可以表述为 “专门用途或构造较精密的各种器械、用品”。

2. 以上三个词的关系

可见 “设施”一词有两种含义：①指 “静态”的设备；②指由设备引发的

“动态”措施。其中，“动态”措施仍然是由于 “静态”设备所引起。由此可

知，“设施”表示物质名词的成分大，约等于 “设备”，但内涵和外延要大于

“设备”，基本符合 “设施”作为名词的通论，这就是 “设施”一词的语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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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实务 第一篇 基础篇

此，可从三个方面来把握理解：① “设施”是 “器械”，非 “器械”不为 “设

施”；②具有专门用途但构造不精密的器械为 “设施”；③不具有专门用途但构

造精密的 “器械”为 “设施”。

3. 电力设施

理解了 “设施”，再来看 “电力设施”。 “电力设施”是复合名词，由 “电

力”加 “设施”构成。“电力”特指 “电能源”或 “电力生产”， “电力设施”

则是专用于 “电能源”或 “电力生产”途径的器械。“设施”是通用名词，结

合哪个方面就是哪个方面的专用名词，如广播设施、军事设施、水利设施等，

引申到电力，则 “电力设施”就是生产、经营电能源的设备及由此产生的有关

措施的总称，这便是 “电力设施”的本体含义。

4. 电力设施的存在状态

本体性电力设施的存在状态，主要包括以下七类：

（1）制造状态中的电力设施，即在工厂尚处于产品阶段的电力设施。

（2）出售状态中的电力设施，即处于商品阶段的电力设施。

（3）运输状态中的电力设施，即由一地移至另一地过程中的电力设施。

（4）建设施工状态中的电力设施，即处于安装过程的电力设施。

（5）安装完毕尚未交付使用单位验收状态中的电力设施。

（6）库存状态中的电力设施。

（7）废弃、回收状态中的电力设施。

二、电力设施的法律概念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电力设施主要是 “物”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很大，

包含范围很广，大到三峡电站，小到照明灯泡，都是电力设施的范畴。从法律

上讲，对一般 “物”的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都建立有较为完善的制

度。随着社会发展和电能的广泛使用，人们发现，用 “物权”保护制度来保护

某些电力设施力度不够，因为这部分电力设施遭受破坏，不仅仅是一般 “物”

的损害或丧失，还严重威胁到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必

须把这部分涉及公共安全和社会重大影响的电力设施从一般 “物”中 “抽出

来”，给予专门的保护。此外，为了确保电力设施的安全运行，还必须将电力

设施运行的空间与场所及其有关辅助设施与电力设施纳入同等保护，这就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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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 力 设 施

了法律上的电力设施概念，这也是 “电力设施保护”的来源。电力设施的本体

概念把电力设施的内涵局限在 “器械”的范围内，不适用电力系统 “触一发而

动全身”的行业特点，一些辅助设施对电力设施的安全运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所以，《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在第二章作了例举式规

定。从规定来看，保护范围突破了电力设施本体概念，产生了电力设施的法律

概念。

何谓法律上的电力设施概念，答案只能从现行法律法规中寻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以下简称 《电力法》）是电力行业法律，该法

就保护电力设施设立了专章，但没有阐述电力设施的法律概念。

《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专门行政法规，全面规定了电力设施保护的各个

方面，是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主要法律武器。《条例》虽然没有规定电力

设施法律概念，但我们可以从 《条例》第一条阐明的电力设施保护的目的和任

务，即保障电力生产和建设的顺利进行，维护公共安全推论，并由此得知，作

为法律上的电力设施，只能是那些涉及电力生产和建设，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

的设施。除此以外的电力设施只是一般 “物”，这是我们认识法律上电力设施

的标准。由此可知，作为法律上的电力设施，只能是那些涉及电力生产和建

设，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的设施、辅助设施及其有关空间场所的总和。

因此，我们可以给法律上的电力设施下这样一个定义：电力设施是维护公

共安全，保障电力生产和建设顺利进行的设备、辅助设备及其有关空间场所的

总和。

法律性电力设施主要包括两类：已建电力设施和在建电力设施。

1. 已建电力设施

已建电力设施是指处于使用状态中的电力设施，主要有以下几种状态：

（1）带电运行状态中的电力设施。

（2）停电状态中的电力设施。

（3）检修状态中的电力设施。电力系统为保证电力设施的正常运行，对已

经投入使用的电力设施必须经常进行检查和维护，及时排除各项隐患和故障。

检修期间，被检修设施要由其他设备代替运行，为此，检修状态中的电力设施

应视为正在使用中的电力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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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紧急备用状态中的电力设施。在电力系统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电力设

施处于紧急备用状态，以便发生事故时能够立即投入使用。

2. 在建电力设施

在建电力设施是指正在生产建设的电力设施。

除此以外的电力设施只是一般的 “物”。

法律上的电力设施概念与本体概念不同，首先，法律概念削去了一部分电

力设施，仅限于涉及电力生产和建设，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的部分，在实体范

围上小于本体概念；其次，法律概念扩展了电力设施的外延，把有关场所空间

及其辅助设施纳入了范围，这又是本体概念所不包含的，因此，二者既有共同

的部分，又有各自独有的部分。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点， 《条例》在第二章专门列举了电力设施的保护

范围。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在 “保护范围”这方面澄清下面几个容易混淆

的认识。

（1）发电设施。发电设施专指发电厂设施 （包括企业自备电厂），排除家

庭作坊的小型发电机、电动机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破坏生产单位正在使

用的电动机是否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问题的批复》（1883年9月1日）]。

（2）电力线路设施。指公共输、供电线路，一般以线路或以设施的产权分

界处为电力设施临界点，排除直接到户的低压照明线路及其计量仪表。

（3）电力生产的配套工作场所纳入电力设施。如与发电有关的铁路、道

路、码头等。

（4）有关辅助设施，如标志牌、消防设施、基础等。在理解这一点时，

一是安装主体特定，即只能是具有生产维护职责的企业或管理部门，非产

权或维护人安装的辅助装置，并不属于电力设施；二是安装内容法定，只

能是电力设施保护范围装置，如保护电力设施安全的防盗装置，就不属于

电力设施。

（5）以上电力设施，只能是处于生产、建设、备用状态的电力设施，产

品、运输、库存状态的电力设施属于本体范围 （具体见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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